公文分會使用注意事項：
1. 公文分會傳送出去後，系統會將公文主體保留於承辦人待辦區，以複製電子檔案方式進行會辦，且須等所有單位會辦完畢，承辦人才可繼續後續順會流程。
2. 分會單位設定時，請勿設定「所本部」，所本部為陳核決行單位，請使用順會。
3. 分會的公文，被會辦單位登記桌、承辦人、單位主管等，於各待辦區之其他功能中提供【分會辦畢】功能。
分會公文流程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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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功能--分會辦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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